延繩釣漁具回收再利用示範計畫申請書
一、廠商基本資料
	廠商名稱
	
	統一編號
	

	負責人姓名
	
	聯絡人姓名
	

	通訊地址
	
	連絡電話
	

	再利用場所地址
	
	電子郵件
	

	廠商資格
	□具尼龍釣繩再利用技術與營運能力之廠商
□與再利用機構配合取得再生尼龍原料，並具後端產品製造能力之廠商

	
	□依法辦理工廠或營業登記，其產品包含塑膠相關製品，或營業項目涵蓋塑膠產品製造、批發或零售業。

	
	□無政府採購網列為拒絕往來或環保違規重大紀錄


二、計畫概況
· 預估年度收購需求量：__________公噸。
· 預計產出品項：__________________（如：再生塑膠粒、終端塑膠製品等）。
三、應備文件檢查清單
□ 1.提案簡報。
□ 2.工廠或營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。
□ 3.再利用機構證明文件影本（具有再利用機構身分，或與再利用機構配合執行者）。
□ 4.回收再利用計畫書1式5份（內容應包含：收購量、回饋方案、技術說明、運輸流程、管理計畫及效益分析）。
□ 5.其他與執行能力、經驗有關之證明文件。
四、廠商切結與承諾聲明
(1) 本公司保證所提出之相關文件均為真實，無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。
(2) 本公司理解並同意：若示範場域實際可回收量超過優先合作廠商需求，漁業署得依序邀請次高分廠商共同合作，其尼龍釣繩收購單價比照優先合作廠商；其餘回饋機制（如資源回饋或場域管理維護等），則視各廠商之年度收購量比例及執行能量進行協調分攤。
(3) 本公司承諾若未具再利用機構資格，將於核准執行後18個月內取得廢棄物清理法第39條相關再利用機構身分。
(4) 本公司同意配合漁業署辦理現場查驗、實地抽查及相關成果展示與推廣活動。
此致
農業部漁業署



申請廠商印信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負責人簽章：



中華民國115年____月____日

